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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所接受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就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 言 

一、本所律师声明事项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

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

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

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事先对有关情况进行了尽职调查，并获

得相关方如下声明和保证：相关方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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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力所能及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真实有效，所有书

面文件的签字和/或印章均属真实，所有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

一致；不存在任何虚假或误导性陈述，亦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对上述声明、保

证之充分信赖是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和前提。 

3、对于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产

评估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公证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报告、意见、文件

等文书，本所律师将其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直接依据，并根据《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的要求，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了法律专业人士

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履行了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  

4、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交易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报

文件一同上报，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本所律师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在本次交易的申请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中

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公司在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

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引用后，申请文件的相关内容应经本所律师再次审阅

和确认。  

6、非经本所书面认可，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二、本法律意见书中的简称意义 

除非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意义如下： 

华宏科技/公司/ 

上市公司 
指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股票代码：002645； 

交易对方 指 

刘卫华、夏禹谟、余学红、张万琰、刘任达、陈圣位、徐均

升、徐嘉诚、黄迪、郑阳善、胡月共、朱少武、谢信樊、胡

松挺、赵常华、陈敏超、姚莉、郭荣华、廖雨生、张昃辰共

20 名自然人；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交易对方持有的鑫泰科技 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 指 
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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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购买资产/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 

指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

产的行为； 

本次发行 指 
上市公司向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的行为； 

评估基准日 指 2019 年 6 月 30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华宏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承诺期/业绩承诺期 指 
结合本次交易目前的进度情况，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 

指 

华宏科技与交易对方签订的《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刘卫华等 20名自然人关于吉安鑫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 
指 

华宏科技与业绩承诺方签订的《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刘卫华等 19名自然人关于吉安鑫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盈

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世纪同仁/本所 指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天健兴业/评估机构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全国股转公司/股转

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 
指 

天健兴业出具的《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吉安鑫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9]第 1021 号；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第二部分    正 文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与授权 

（一）上市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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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 年 7 月 3 日，华宏科技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项。 

2、2019 年 9 月 27 日，华宏科技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会议，分别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

于<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项。 

3、2019年10月31日，华宏科技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针对标的

资产未能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交割的情况下，就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及补偿安

排和锁定期安排等作出了补充约定。 

4、2019 年 11 月 18 日，华宏科技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5、2019 年 12 月 29 日，华宏科技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对

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的实际净利润计算标准、应补偿金额等作出

了补充约定。 

6、2020 年 3 月 1 日，华宏科技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中的募集配套资

金相关方案进行了相应调整。 

7、2020 年 3 月 17 日，华宏科技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二）交易对方、标的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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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 年 10 月 25 日，鑫泰科技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同意

鑫泰科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股票终止挂牌。 

2、2019 年 11 月 11 日，鑫泰科技召开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

同意鑫泰科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股票终止挂牌。 

3、2020 年 2 月 27 日，鑫泰科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吉安鑫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将鑫泰科技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

司，并于 2020 年 3 月 4 日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三）主管部门的批准 

1、2019 年 12 月 5 日，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意吉安鑫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4885

号），鑫泰科技股票自 2019 年 12 月 12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

牌。 

2、2020 年 1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刘卫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56 号），核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取得全部必要

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条件。 

二、本次发行的过程和结果 

根据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华西证券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

与询价过程、询价结果、定价和配售对象的确定及缴款和验资过程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与询价过程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于 2020 年 3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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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邮件、快递等方式共计向 108 名投资者发出了《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申

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其中包括截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股东

名册中的前 20 名股东（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除外）、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21 家，证券公司 12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5 家以及 50 名

认购意向投资者。 

除上述 108 名投资者之外，在本次发行申购报价日之前，另有 2 名投资者向

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表示愿意参加认购。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

（主承销商）通过电子邮件或快递方式向该 2 名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及

《申购报价单》，且该 2 名投资者全部确认收到《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 

上述《认购邀请书》中包含了本次选择认购对象与条件、预计认购时间安排

和认购方式、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等相关信息。《申

购报价单》包含了认购对象确认的认购价格、认购金额、申购定金、认购对象同

意按发行人确定的认购条件与规则参与认购等内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的内容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 201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规定的作为本次非公开发

行对象的资格和条件。 

（二）本次发行的询价结果 

2020 年 3 月 31 日申购报价期间结束后，华西证券根据询价对象的申购报

价情况，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8.22元/股；发行股份总数为38,686,131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17,999,996.82 元。具体认购对象、获配股数及获配金额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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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082,725 49,999,999.50 

2 周雪钦 5,352,798 43,999,999.56 

3 舒钰强 5,109,489 41,999,999.58 

4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 3,771,289 30,999,995.58 

5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649,635 29,999,999.70 

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649,635 29,999,999.70 

7 无锡金投控股有限公司 3,649,635 29,999,999.70 

8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672,749 30,189,996.78 

9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48,176 30,810,006.72 

合  计 38,686,131 317,999,996.82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上述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经上述发行过程所确定的认购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各认购对

象所获配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第二十六

条的规定。 

（三）缴款和验资 

2020 年 4 月 2 日，发行人、华西证券向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出《缴

款通知书》及《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股份认购协议》，通知全体发行

对象于 2020 年 4 月 7 日 16：00 时之前将认股款汇至发行人和华西证券指定的

账户。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华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认购资金实收情况的验证报

告》（[2020]000116 号），截止 2020 年 4 月 7 日 16：00 时止，参与华宏科技本

次发行的申购对象已向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缴存申购资金共计

317,999,996.82 元。 

根据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苏公

W[2020]B022 号），截止 2020 年 4 月 8 日止，发行人已收到发行对象认缴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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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999,996.82 元，扣除与本次发行股份相关的费用 12,700,000.00 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305,299,996.82 元，加上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 718,867.93 元，

本次发行增加股本 38,686,131 元，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67,332,733.75 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本次发行事宜，发行人尚需为获配对象办理新增股

份登记手续并办理发行人注册资本增加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发行人本次发行

项下所发行的新增股份上市尚需获得深交所的核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发行对象已按照《非

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及《缴款通知书》约定的时间缴纳其应予缴纳的认购

款项。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合规性 

（一）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根据华西证券提供的资料文件，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周雪钦、舒钰强、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玄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金投控股有限公司、锦绣中和

（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 9 名投资者。根据

华西证券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法人

认购对象的营业执照、金融资产证明文件、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自然人认

购对象的身份证件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

（http://www.gsxt.gov.cn），前述认购对象均为合法存续的企业或符合相关条件

的自然人，具有认购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未超过 35 名。 

（二）认购对象的登记备案情况 

根据华西证券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等文件、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及承

诺函等文件，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管理的盛泉恒元

多策略量化套利 1 号专项基金、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玄元元定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中信建投龙兴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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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资产管理计划、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中和资本 653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和备案程序；本

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周雪钦、舒钰强、无锡金投控

股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不在《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

备案范围内，因此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三）关联关系核查 

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出具的《关联关系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 //www.gsxt.gov.cn），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与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或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以

及发行人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

关要求，具备相应主体资格。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确定的

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公

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发行人尚待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本次发行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

续，有关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尚需取得深交所的核准。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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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

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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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partners@ct-partner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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